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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⾯契約內容混雜了印刷打字與⼿寫字，有效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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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契約⼀定要有書⾯嗎？內容混雜印刷與⼿寫字可以嗎？
資料來源：蘇宏杰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契約如何成⽴？

依⺠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[1]，如果當事⼈互相表⽰的意思⼀致，原則上契約就成⽴。例外的情形是當事⼈特



別約定契約須⽤⼀定的⽅式[2]。

多數類型的契約都屬於前述原則的「不要式契約」，只要當事⼈互相表⽰的意思⼀致，並不需要依照特定的⽅
式（例如：書⾯等），契約就成⽴。例如：A到B商店買飲料，在A拿飲料向B商店結帳時，A與B就飲料成⽴買
賣契約。

不過，因為⼝說無憑，且不容易舉證，為了避免未來發⽣爭議及舉證上的困難，對於⽐較重要的契約，當事⼈
通常會選擇簽訂書⾯的⽅式來成⽴契約。

⼆、書⾯契約內容混雜了印刷打字與⼿寫字，不影響效⼒

（⼀）原則契約內可以有印刷打字與⼿寫字

除⾮當事⼈特別約定：「書⾯契約內容必須全部⽤印刷打字或全部⽤⼿寫字，否則無效」（這種情形應該很少
⾒），不然書⾯契約內容混雜了印刷打字與⼿寫字，並不會影響其效⼒。

（⼆）⼿寫字塗改印刷字的效⼒

書⾯契約內容混雜印刷打字與⼿寫字，尤其在印刷打字的契約中預留空格或空⽩處，再⼿寫填⼊數字、時間、
地點等，是相當常⾒的情形。在這種情形，如果缺少⼿寫字的內容，反⽽造成契約內容不明。

但是，如果⽤⼿寫字修改印刷打字的內容，例如：A、B簽訂⼀份書⾯買賣契約，其中關於價⾦條⽂的印刷字
原為「本契約買賣價⾦為新臺幣50萬元」，但經⼿寫刪除「50」，並改為「45」，則雙⽅所約定的買賣價⾦
究竟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0萬元或45萬元，就會發⽣爭議。此時，除⾮雙⽅有特別約定須⽤⼀定的⽅式才能修
改契約內容[3]，如果改為45萬元是經過雙⽅同意，則⼿寫刪除「50」並改為「45」，應屬有效。

但是，如A主張未同意修改價⾦為45萬元，且修改處也沒有A的蓋章或簽名，B卻主張雙⽅均同意修改為45萬
元，則原則上B對「雙⽅同意修改」須依法負舉證責任[4]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153條第1項：「當事⼈互相表⽰意思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⽰或默⽰，契約即為成⽴。」[1]

   如果當事⼈有此特別約定，依⺠法第166條：「契約當事⼈約定其契約須⽤⼀定⽅式者，在該⽅式未完成
前，推定其契約不成⽴。」在特別約定的⽅式沒有完成以前，推定契約不成⽴。
關於此，請參考本網站《書⾯契約塗改的地⽅只有⼀⽅蓋章或簽名，效⼒為何？》。

[2]

   關於此，請參考本網站《書⾯契約塗改的地⽅只有⼀⽅蓋章或簽名，效⼒為何？》。[3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277條：「當事⼈主張有利於⼰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。但法律別有規定，或依
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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